 威工发〔2019〕32号
关于推荐评选威海市“职工创新明星”、“带徒名师”和“示范劳模（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的通知

各区市总工会，国家级开发区总工会，南海新区总工会，市直单位工会：

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激励广大职工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切实增强新时代工人阶级的自豪感和使命感，奋力建功新旧动能转换和“精致城市•幸福威海”建设，威海市总工会决定，在全市评选10名“职工创新明星”、10名“带徒名师”、10家“示范劳模（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选范围和条件
（一）评选范围

“职工创新明星”、“带徒名师”评选，聚焦实体经济发展，重点评选企业操作岗位职工群体。
“示范劳模（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从命名表彰的市级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中评选。
已获得相应称号的不再参加评选。
（二）评选条件

1、“职工创新明星”：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拥有创新精神、创新能力突出、作出突出贡献，获得过市级以上创新成果奖，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在改进工具、改进工艺、改进设备、改进管理、提高质量、降低消耗、消除安全隐患、改善职工劳动安全卫生条件等方面取得突出成绩的；

（2）在企业技术改造、技术攻关、技术升级中做出突出贡献；

（3）在重大生产、科研项目开发、推广、应用中取得突出成绩的；

（4）创造出先进操作法、绝技、绝活、绝招，成效显著并能传授，在本单位被采纳应用，在本行业被推广使用的。

（5）在其它方面有发明创造或取得重要创新成果的。

2、“带徒名师”：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具备下列条件：

（1）在本行业中有较高威信，热心于传帮带。积极参加师徒结对、名师带高徒等活动，诚心带徒，言传身教，尽心尽力解答职工遇到的技术问题，帮助职工提升技能，把高超的技艺和良好的思想作风传授给职工；

（2）带徒传技成绩突出。所带徒弟成为单位主要生产技术骨干（技术负责人、带头人），或职业资格等级得到提升，或在市级以上职工职业技能竞赛中取得优异成绩，或取得重大创新成果。

3、“示范劳模（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从已有的741家威海市劳模（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中推荐，在具备有场所、有制度、有团队、有活动、有经费、有成果“六有”条件的基础上，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1）获得过市级以上科学技术奖（包括全国、省、市科学技术特别贡献奖、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国际科技合作奖）；

（2）获得过２项以上全国、省、市职工优秀技术创新成果、全国系统性技术创新成果或国家发明专利；

（3）相关创新成果在企业推广应用，已产生良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二、评选程序和表彰
（一）评选程序
按照层层推荐、资格初审、专家评审、审核确定、社会公示五个环节进行。

1、层层推荐。采取工会组织推荐为主，结合社团推荐、个人推荐的方式。个人可寻找、发掘、推荐身边符合条件人选，或据实自我推荐参加评选。
2、资格初审。由市总工会对照评选条件进行初审，确定符合条件对象。
3、专家评审。组成专家评审工作小组，对符合条件对象的事迹、技术素材、获奖情况进行综合评估，确定侯选对象。

4、审核确定。根据专家评审情况，讨论确定拟表彰对象。

5、社会公示。对确定的拟表彰对象，通过威海工会网进行社会公示。

（二）表彰奖励

对评选出的“职工创新明星”、“带徒名师”、“示范劳模（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由市总工会予以表彰，颁发证书（奖牌），对“职工创新明星”、“带徒名师”发放奖金每人10000元，对“示范劳模（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发放工作经费支持每家50000元。
三、有关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工会要按照通知要求，进一步加强工作研究，准确把握评选范围和条件，明确评选标准，认真审核把关，做好推荐申报工作。
（二）强化宣传引导。各级工会要加大宣传力度，把推荐评选作为宣传和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重要载体和抓手，全面深入地挖掘提炼推荐对象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进行广泛深度宣传报道，进一步在全社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技术、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

（三）按时保质上报。请按照规定的时间节点，于9月18日前，将《申报表》、相关证明材料及5分钟左右的事迹介绍视频，报送至威海市总工会生产部（纸质材料一式两份，电子版材料发送至邮箱whghscb@wh.shandong.cn）。

附件：1、“职工创新明星” 申报表
2、“带徒名师” 申报表
3、“示范劳模（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 申报表
威海市总工会 
                               2019年9月4日

附件1
 “职工创新明星” 申报表

	姓名
	
	性别
	
	政治面貌
	

	学历
	
	手机号码
	

	身份证号
	

	工作单位
	
	职务
	

	所属行业
	
	工种
	
	工作年限
	

	身份
	□干部   □专业技术人员   □普通工人   □职员   □其他

	技能等级
或职称
	□高级技师     □技师     □高级工     □中级工     □初级工
□高级职称     □中级职称     □初级职称

	曾经获得的

荣誉
（市级以上）
	

	工作简历
	

	创新

成果

相关

情况
	获市级以上奖项（专利）的创新成果名称
	何年何月获何奖项(专利)
	推广应用时间、范围、效益

	
	
	
	

	
	
	
	

	
	
	
	

	
	
	
	

	
	
	
	

	
	
	
	

	个人事迹
（在本职工作岗位上做出的创新贡献、具体事例及所产生的经济社会效益等）

	基层工会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区（市）总工会、（社会团体）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总工会

审批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注：技能职称等级、所获荣誉、专利以及有关事迹需提交证明材料，并由基层工会盖章确认。
附件2
“带徒名师” 申报表

	姓名
	
	性别
	
	政治面貌
	

	学历
	
	手机号码
	

	身份证号
	

	工作单位
	
	职务
	

	所属行业
	
	工种
	
	工作年限
	

	身份
	□干部   □专业技术人员   □普通工人   □职员   □其他

	技能等级
或职称
	□高级技师     □技师     □高级工     □中级工     □初级工
□高级职称     □中级职称     □初级职称

	曾经获得的

荣誉
（市级以上）
	

	工作简历
	

	个人事迹
（在传授技艺方面的突出事迹、典型做法等）

	

	基层工会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区（市）总工会、（社会团体）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总工会

审批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注：须提供结对协议，技能职称等级、所获荣誉、专利以及带徒事迹、徒弟职称晋升或获得奖励表彰需提交证明材料，并由基层工会盖章确认。
附件3
示范劳模（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申报表

	工作室名称
	
	创建日期
	

	所在单位
	
	专业领域
	

	市级工作室

命名日期
	

	工作室类型
	□技术开发    □技术攻关  □技能传授
  □技术协作    □培训服务  □其他
	成员总数
	

	成果情况
	市级以上科学技术奖
	     项
	专利类别
	发明专利
	个

	
	市级以上职工优秀技术创新成果
	      项
	
	
	

	
	全国系统性技术创新成果
	      项
	
	实用新型等
	个

	业 绩 介 绍



	

	基层工会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区（市）总工会、（社会团体）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总工会

审批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注：需同时提交工作室主要活动记录、工作室全貌图片、活动档案归档图片、工作室工作业绩和创新成果材料及其它能表明已达到申报条件的相关材料，并由基层工会盖章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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